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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惠州汝湖加油站（南站）〔以下简称“该加油站”或“汝湖南加油站”〕位于广惠高速公路汝湖服务区

南侧，成立于 2005年 03月 18日，经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3007894134506，负责人：赵艳军，公司类

型：分公司，主要从事汽油、柴油等零售经营业务。

该加油站持有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［粵惠城危化经字[2023]100095号］，有效期延续至 2025年 2月 25日，许可范围：汽油、柴

油（备注：一级加油站，其中汽油罐 40m³×2 个、50m³×1个；柴油罐 50m³×2 个）。该加油站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即将到期，须

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延期换证。

该加油站有职工 10人，设 1名分管主要负责人（站长）及 3名安全管理人员，日常经营中分 3班倒制。该加油站主要建构筑物有埋地油

罐区、卸车作业区、加油棚（罩棚）、站房（内含发配电房）等。主要储存设施包括 5个 SF双层油罐，其中 40m³的汽油罐 2个（95#、98#
各一个），50m³的汽油罐 1个（92#），50m³的柴油罐 2个（0#），则该加油站总容积（柴油容积折半计）为 V=（40×2+50+25×2）m³＝

180m³。依据《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》（GB50156-2021）中 3.0.9条关于加油站等级划分的规定，属一级加油站。该加油站设置 6
台加油机，其中 6台 4枪加油机，共 24支加油枪，该加油站设置了汽油油气回收系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惠州汝湖加油站（南站）的安全现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

十八号修正）、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号，根据 2015年 5月 27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

79号修正）、《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》（GB50156-2021）以及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〔2011〕第 591号，国务院

令〔2013〕第 645号修正)等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要求，具备换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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